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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水家900号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6

普通股股东人数 3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5,848,7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5,848,7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65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65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光泉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拓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憬怡列席了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赵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相应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4,056,486 98.3068 1,784,550 1.6859 7,674 0.007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相应调整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38,377,836 95.5384 1,784,550 4.4424 7,674 0.01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腾越、谢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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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02），公司定于2026年1月26日以现

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为：2026年1月2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1月26日9:15一2026年1月26日15:00；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26日上午 9:15

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26日上午9:15至2026年1月26日

下午15: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协同路368号海亮科研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冯橹铭先生。

6、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浙江海亮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

539名，所持（代表）股份数915,863,5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208%（截至

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20日，公司总股本为2,291,755,274股，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0,636,089股， 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

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211,119,185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数879,890,4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939%。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32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35,973,

1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9%。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534人，代表股份35,973,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视频会议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

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2,991,9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46%；反对12,

846,8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27%；弃权2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101,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2191%；反对12,846,8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122%；

弃权2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7%。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

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表决，具体表决意见如下：

2.01�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同意902,987,49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41%； 反对

12,845,7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26%；弃权3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97,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2066%；反对12,845,7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092%；

弃权3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2%。

2.0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902,986,4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40%；反对12,

846,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27%；弃权3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23,096,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64.2038%； 反对12,846,38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108%；弃权3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3%。

2.03�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902,996,8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51%；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4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4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23,106,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64.2327%； 反对12,822,48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6444%；弃权4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29%。

2.04�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902,989,9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44%；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5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5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99,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2135%；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5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20%。

2.05�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同意902,983,0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36%；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5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92,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1944%；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5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2%。

2.06�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902,961,3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13%；反对12,

845,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26%；弃权5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71,1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1340%；反对12,845,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083%；

弃权5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6%。

2.07�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902,987,8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41%；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5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97,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2077%；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5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79%。

2.08�发售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902,989,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43%；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5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5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99,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2116%；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5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0%。

2.09�承销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902,988,8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43%；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5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98,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2105%；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1%。

2.10�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2,978,0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31%；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6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87,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1805%；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6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5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2,987,9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42%；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5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97,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2080%；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5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7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915,688,9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9%； 反对

11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0%；弃权5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6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5,798,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5146%；反对11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19%；弃权

5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3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

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2,906,0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52%；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13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15,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3.9803%；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13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5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

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表决，具体表决意见如下：

6.01�《独立董事工作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902,916,8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64%；反对12,

807,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984%；弃权13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26,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0103%；反对12,807,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027%；

弃权13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0%。

6.02�《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902,877,5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21%；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16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2,987,3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3.9011%；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16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5%。

6.03�《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902,877,5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21%；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16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2,987,3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3.9011%；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16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5%。

6.04�《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902,876,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20%；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16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2,986,4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3.8986%；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16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70%。

6.05�《股东通讯政策》

表决情况：同意902,891,8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37%；反对12,

807,8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984%；弃权16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01,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3.9408%；反对12,807,8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038%；

弃权16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53%。

6.06�《股东提名人选参选董事的程序》

表决情况：同意902,884,2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28%；反对12,

815,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993%；弃权16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2,994,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3.9197%；反对12,815,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249%；

弃权16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53%。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2,868,1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11%；反对12,

831,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10%；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2,977,9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3.8750%；反对12,831,3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691%；

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59%。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2,877,0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21%；反对12,

822,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0%；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2,986,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3.8997%；反对12,822,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44%；

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59%。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915,572,7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2%； 反对

12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8%；弃权16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5,682,5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1916%；反对12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4%；弃权

164,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70%。

（十）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2,916,9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64%；反对12,

814,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992%；弃权13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26,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0106%；反对12,814,4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222%；

弃权13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72%。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

议案》

关联股东冯橹铭、陈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54,854,938股，有表决权股

份数为861,008,635股。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847,330,6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114%；反对13,

313,8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463%；弃权36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2,295,3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1.9774%；反对13,313,8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0104%；

弃权36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21%。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2,908,9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55%；反对12,

824,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2%；弃权13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18,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3.9884%；反对12,824,1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91%；

弃权13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25%。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或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

股票发行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2,904,0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50%；反对12,

824,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2%；弃权13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3,01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3.9748%；反对12,824,1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491%；

弃权13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6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陈东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35,971,038股， 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879,892,535股。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878,987,2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1%； 反对

7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7%；弃权13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5,068,0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7.4834%；反对77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441%；弃权

13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25%。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联股东陈东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35,971,038股， 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879,892,535股。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878,987,6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反对

76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0%；弃权13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5,068,4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7.4845%；反对76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4%；弃权

13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81%。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914,967,8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2%； 反对

76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3%；弃权13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5,077,6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7.5101%；反对76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218%；弃权

13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8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李明健、张艺潆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009

证券简称：北特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7

上海北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的情形。

●上海北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500万元至12,5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4,

356.42万元至5,356.42万元，同比增加60.98%到74.98%。

●公司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400万

元到11,4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4,904.13万元至5,904.13万元，同

比增加89.23%到107.43%。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500

万元至12,5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4,356.42万元至5,356.42万元，

同比增加60.98%到74.98%。

2、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10,400万元到11,4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4,904.13万

元至5,904.13万元，同比增加89.23%到107.43%。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43.5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95.87万元。

（二）每股收益：0.20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5年，中国汽车工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活力，全年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分别完成

3453.1万辆和3440万辆。 在此背景下，公司各业务板块协同发展，整体营业收入实现持续增长。

随着规模效应的进一步释放，叠加内部管理的持续优化与成本管控的显效，公司盈利能力实现

稳步提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测算，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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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05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的情形。

● 经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613万元到5,766万元， 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

据）相比，将增加2,051万元到3,204万元，同比增加80%到125%。

●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307万元

到3,46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072万元到3,225万元，同比增加

880%到137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年

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613万元到5,766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将增加2,051万元到3,204万元，同比增加80%到125%。

2、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307万元

到3,46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072万元到3,225万元，同比增加

880%到1370%。

3、本期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2,007.03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62.46万元。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35.41万元。

（二）每股收益：0.11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5年，公司通过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有效扩大市场需求，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营

业收入随之增长。 同时，受上年比较基数较小的影响，业绩同比增幅较大。

四、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诉讼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公司与南都电源诉讼案目前处于二审发回重审阶段，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

请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9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同向下降50%以上情形。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5,000万元–19,000万元

盈利：50,382.3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0.23%�-62.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15,300万元–19,300万元

盈利：50,002.8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9.40%�-61.4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4元/股–0.17元/股 盈利：0.4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

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尽管公司商品代白羽肉鸡苗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但受鸡肉和

毛鸡价格低位运行影响，上半年商品代鸡苗销售单价同比降幅显著，致使该业务出

现阶段性亏损。 自下半年起，随着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商品代鸡苗价格逐季回

升， 特别是第四季度鸡苗价格环比大幅上涨， 但全年销售均价仍低于上年同期；另

外，虽然公司父母代白羽肉鸡苗盈利较好，但销售单价同比下降，使得公司白羽肉鸡

板块全年业绩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随着商品代鸡苗市场行情回暖及优质父母代种源供应紧张，公司父母代白羽肉

鸡苗价格自2025年9月开始，已逐月上涨，为后续的业务盈利奠定了基础。

2、报告期内，公司种猪业务爆发式增长，凭借高品质、高健康度双阴种猪优势，

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公司全年种猪销量达9.84万头，同比增加228.43%，该业务成

为公司重要的利润增长点，有效对冲了白羽肉鸡板块业绩下滑带来的部分影响。

受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 公司2025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

000万元-19,000万元，同比下降70.23%-62.29%。

面对市场波动，公司将持续深化内部管理效能：一方面通过精细化运营、疫病净

化与全流程成本管控等措施，实现业务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在稳步扩大白羽肉鸡规

模的同时，加快种猪业务产能释放，进一步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为业绩增长筑牢发

展根基。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5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

688053

证券简称：

ST

思科瑞 公告编号：

2026-002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通泰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通泰

信” ）持有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科瑞” 或“公司” )2,41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2.41%；其一致行动人宁波通元优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宁波通元优博” ）持有公司股份2,4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2.46%。 股东宁波通泰信及

其一致行动人宁波通元优博合计持有思科瑞4,8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7%。上述股

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3年7月1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公司股东宁波通泰信及宁波通元优博拟在本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期

间内，累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其中，通过集

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0%;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2,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00%。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 减持期间为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

之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1月30日-2026年4月29日），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2月25日-2026年5月24日），且任意

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若公司在上述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变动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出相

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通泰信、宁波通元优博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的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 4,870,000股

持股比例 4.8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87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宁波通泰信、宁波通元优博 4,870,000 4.87%

宁波通泰信、宁波通元优博的基金管理

人均为宁波通元致瓴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合计 4,870,000 4.87% 一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宁波通泰信、 宁波通

元优博

410,000 0.41%

2024/12/24 ～

2025/3/23

32.70-34.24 2024/12/02

宁波通泰信 2,200,000 2.20%

2025/8/19 ～

2025/8/19

29.50-29.50 2025/8/13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宁波通泰信、宁波通元优博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25日～2026年5月2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注:上述减持期间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期间，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本次减持

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1月30日-2026年4月29日)。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思科瑞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间接持有的思科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由思科

瑞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思科瑞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发生变化

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如本企业因自身需要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将审慎制定

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所持有的首发前股份数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相关减持规定。若前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本企业将依据届时修订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要求进行减持。

（2）上述承诺均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企业保证减持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提前3个交易日公告;如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则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预

先披露减持计划。 减持方式将遵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

（3）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锁定及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企业将按此

等要求执行。

（4）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或违规进行减持，本企业承诺将该部分出售或减持股

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全部上缴思科瑞所有。如本企业未将前述违规操作收益上交思科瑞，

则思科瑞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应上交思科瑞的违规操作收益金额相等的部

分直至本企业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

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5081

证券简称：

*ST

太和 公告编号：

2026-004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从2026年1月21日至2026年1

月26日累计涨幅达14.85%，其中2026年1月21日、2026年1月26日股价涨停。 公司仍面临较高的

财务类终止上市等风险，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4月29日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

根据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公司业务开展不及预期，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公司营业收入

为81,386,642.64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2,457,695.1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75,506,609.42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如公司2025年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或者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或内部控制被年审会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

见等，公司股票将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二、主营业务收入调整风险

公司工程业务根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截至目前，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尚未经过审计，公司的

履约进度需年审会计师进一步复核确认。 后续不排除对已确认收入进行调整，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

三、其他应收款备用金流向不明及回款不确定风险

经核查，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员工备用金的金额为1,470.21万元，

上述款项支付合理性存疑， 暂未获知相关资金是否流向关联方及其他潜在利益关联方的情况，

可能对公司资金安全及资产完整性构成潜在风险。 公司已启动整改，并采取发送律师函、提起诉

讼等追款措施，但存在追款效果不及预期、相关资金无法足额收回的风险。

四、主营业务回款风险

公司水环境生态建设与水环境生态维护业务的主要客户的资金周转面临困境，致使回款结

算周期大幅延长，回款难度进一步增加。 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公司应收款余额70,228.04万

元，已计提 44,690.63万元减值，后续回款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五、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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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海华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华翀基

金” ）持有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太和水”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数量6,11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020%。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5年9月25日发布了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根据减持计划，在2025年10月25日至2026年1月24

日减持期间，华翀基金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出于基金自身运营管理需要，华翀基金计划再次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397,411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132,4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拟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264,9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 减持期限为自本减

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实施。

实施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华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6,117,600股

持股比例 5.402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6,117,600股（股份来源为IPO前取得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上海华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397,411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32,47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264,941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25日～2026年5月2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发行的股份、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基金自身运营管理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

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华翀基金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中所作出的关于股份限售和股份减持的承

诺，具体如下：

华翀基金承诺：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另外，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券交易所对持股5%以上股东的股份限售有其他规定和要求的，按照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华翀基金承诺：

（1）于锁定期届满后，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①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

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锁定延长期，则顺延；②如发生本人/本企业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

本人/本企业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2）如进行减持，减持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

转让等方式。 其中，本人/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后两年内

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

如进行减持，本人/本企业应于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时限内将减持意向、拟

减持数量和减持方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

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人/本企业方可减持发行人的股票。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华翀基金的本次减持计划系根据其自身运营管理需要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华翀基金

将结合市场情况、股价表现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此，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公司将督促减持主体严格按照相关减持规定实施减持计划，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7日


